
新材料中试平台建设指南（2024—2027年）

中试是将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具有实用价值的

成果转向工业化生产的过渡性试验，是加速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

节。中试平台作为提供中试服务的创新载体，是开展中试的基础

和保障。为破解我国新材料领域中试平台统筹布局不够、建设质

量不高、服务支撑不足等问题，支持各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建设新

材料中试平台，根据《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十四

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等文件，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需求牵引，以突破带动效应明显的

关键共性技术为出发点，以实现标志性材料产业化为落脚点，以

完善提升中试基础条件能力、技术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为着

力点，体系化谋划总体布局，分层级支持建设，打造一批设施条

件好、转化能力强、运营机制活、辐射范围大的高水平新材料中

试平台，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双向发

力，优化配置中试平台的创新资源要素。

——立足基础、服务产业。引导产业集聚地区结合本地新材

料产业发展实际和科技成果转化基础，聚焦短板材料突破和前沿

材料创新的关键共性技术，布局建设中试平台。

——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自愿选择、自

主结合，结合实际探索主体组成多元、形式灵活多样的组建模式，

构建要素共投、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建设运营机制。

——协同联动、开放共享。强化中试平台与其他创新平台和

机构的协同联动，开放共享场地、设施和能力，面向全社会提供

成果转化、企业孵化、技术咨询等市场化服务。

到 2027 年，面向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以支撑科技成果转

化形成产业化能力为目标，支持地方开展中试平台建设和能力提

升，力争建成 300个左右地方新材料中试平台，择优培育 20个

左右高水平新材料中试平台，打造专业化建设、市场化运营、开

放式服务的中试平台体系，支撑新材料产业中试服务能力和供给

水平提升。

二、重点领域

围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战略需求，着眼事

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关键短板材料、引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发展的前沿材料，聚焦“触类旁通”效应明显、行业进步带动性

强的关键共性技术，确定新材料中试平台建设的重点领域。

专栏 新材料中试平台建设重点领域

1.石化化工

关键共性技术：精细化工工艺技术（加氢、聚合、氯化、氟化、磺化、胺基化、烷

基化等）、非粮生物基化学品纯化聚合及应用技术、超高纯化学品纯化技术、磷矿资源

高效利用技术、挥发性有机物高效分离与治理共性技术、气体无机膜高效分离技术等。

关键材料：高纯电子化学品、高性能合成树脂、高性能橡胶及弹性体、高性能纤维、

功能性膜材料、生物基材料、新型催化材料等。

2.钢铁

关键共性技术：特种冶炼与加工技术、低碳冶金技术、难采选铁矿和钒钛磁铁矿等

伴生矿高效开发利用技术、高效高精度轧制技术、特种焊接材料制备及焊接技术、增材

制造专用材料制备技术、热等静压加工技术等。

关键材料：特种钢及合金、高温合金、精密合金（金属功能材料）等。

3.有色金属

关键共性技术：先进粉末冶金技术、先进凝固技术、有色金属深度提纯技术、先进

变形加工与绿色短流程制备技术、有色金属绿色回收与高值再利用技术、绿色表面处理

技术等。

关键材料：有色金属粉体及涂层材料、硬质合金及制品、钛及难熔金属材料、铝镁

轻合金结构材料、铜合金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高端稀有金属功能材料、高端稀土功能

材料、贵金属功能材料、微光电子用高纯有色金属原料等。

4.无机非金属

关键共性技术：高性能人工晶体生长及加工技术、高纯石英制品先进合成技术、高

性能陶瓷粉体制备及烧结技术、功能性超硬材料制备关键技术、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

料制备与成型技术、绿色低碳胶凝材料设计及制备技术、玻璃绿色低碳短流程制备技术

等。

关键材料：固态电池电解质材料、特种陶瓷材料、功能晶体、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及相关陶瓷膜材料、高纯石英砂及高性能石英玻璃制品、超硬材料及制品、高性能纤维

及其复合材料、绿色低碳胶凝材料、高性能矿物功能材料等。

5.前沿材料

关键共性技术：微纳加工与制备技术、化学气相沉积/原子层沉积技术、化学溶液

合成技术、物理气相沉积技术、氨氢转换催化技术等。

关键材料：超材料、单/双壁碳纳米管、纳米材料、二维半导体材料、石墨烯、钙

钛矿材料、量子点材料、金属有机氢化物、金属基单原子合金催化材料、超导材料、液

态金属等。

三、主要建设任务



（一）基础条件能力。提供设计规范、布置合理的试验场地

或厂房，配备技术验证、工艺熟化、样品试制、批量试产所需的

专用设备、控制系统、测试仪器，以及安全、环保等配套公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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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业园区联合科研院校等单位，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的建设

运营模式，实现中试平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二）探索中试费用共同分担机制。鼓励中试平台运营方、

成果所有人、成果受让人、产业园区、金融资本等，探索共同出

资分担中试费用等机制，明确各方的投入、知识产权归属和转化

收益分配比例份额，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三）健全中试平台运营管理体系。引导中试平台运营方规

范对外服务承接程序和业务范围，建立完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租赁、技术中介、合作研发、合资成立公司，以及技术秘密

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工作体系和制度流程。

（四）形成中试平台自我造血能力。支持中试平台运营方利

用技术服务所得、成果转化收益、企业孵化投资回报等方式，取

得服务收入，逐步增强自我造血能力，保障平台可持续发展。鼓

励已建的专业自用型中试平台面向社会有偿开放使用。

五、组织保障

（一）组织建设培育。地方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主管部

门要强化与相关部门协同，鼓励结合实际制定支持和激励中试平

台建设运营的专门政策，组织聚焦重点领域，推动地方新材料中

试平台建设。有关情况及成效及时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



（二）实施择优遴选。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择

优支持一批转化成效明显、公共服务突出的高水平新材料中试平

台。定期组织发布中试平台名录及公共服务能力清单，扩大平台

影响力。

（三）加大配套保障。地方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主管部

门要加强工作协调，强化资金、土地、人才等资源要素保障，优

化中试平台考核指标，在确保中试项目安全、环境风险可控前提

下适度简化审批手续，避免简单套用产业化项目要求。

（四）深化产融合作。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对中试平台建设和中试项目实施的金融支持。继续用

好中试项目费用损失保险等创新型保险业务，分担中试环节风

险，通过“保险—贷款联动”等模式，缓解中试项目实施中的资金

压力。鼓励制造业转型升级等政府投资基金，积极支持符合条件

的中试成果转移转化的创新企业。

（五）强化总结评估。地方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主管部

门要围绕新材料中试平台建设运营情况，及时组织开展评估。对

于建设成效显著的典型经验做法，及时开展宣传推广。对于反映

的共性问题，及时研究完善相关针对性政策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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